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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16 股票简称：坚瑞沃能 公告编号：2018-207

陕西坚瑞沃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新增诉讼、仲裁事项及前期诉讼事项进展

的公告

特别提示：

1、公司目前面临较多的诉讼事项，为了便于投资者更清晰的了解公司的涉

诉事项，公司在每个月初的前五个交易日进行集中披露，披露的内容包括上个月

新增的诉讼事项及前期已披露的诉讼事项截至本公告日的进展情况。

2、截至目前，公司、子公司沃特玛及其下属子公司涉及诉讼案件累计 178

件，涉诉金额共计约 27.78亿元 ，其中已判决金额约 5.47亿元。涉诉事由主要

为：票据付款请求权纠纷、票据追索权纠纷、买卖合同纠纷、服务合同纠纷、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劳动纠纷等。

一、新增诉讼、仲裁案件的基本情况

陕西坚瑞沃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18年 6月 1日、

2018年 7月 6日、2018年 8月 6日、2018年 8月 23日、2018年 9月 3日、2018

年 10月 10日、2018年 11月 6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陕西坚瑞沃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及全资子公司有关诉讼事项的公告》、《陕西坚瑞沃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

全资子公司有关诉讼事项进展及新增诉讼的公告》、《陕西坚瑞沃能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有关诉讼事项进展及新增诉讼、仲裁案件的公告》、《陕

西坚瑞沃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涉及诉

讼事项的公告》、《陕西坚瑞沃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有关诉讼

事项进展及新增诉讼的公告》、《陕西坚瑞沃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全资子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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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有关诉讼事项进展及新增诉讼、仲裁案件的公告》、《陕西坚瑞沃能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新增诉讼事项及前期诉讼事项的进展的公告》。

截至目前，经统计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沃特玛电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沃特玛”）作为被告涉及新增的诉讼案件如下：

（一）近日，公司收到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送达的诉讼材料，诉讼事项的

基本情况如下：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深圳市捷扬讯科电子有限公司

被告一：安徽夏禹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二：深圳市沃特玛电池有限公司

2、案由：买卖合同纠纷

3、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一支付货款 2,318,000.00元；

（2）判令被告一支付截止实际付款日的双倍的同期银行贷款利息（暂计至

2018年 7月 31日，为 237,530.62元）；

（3）判令被告二对被告一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4）判令被告一、二连带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以上合计 2,555,530.62元。

4、判决情况

已开庭，尚未判决。原告已申请财产保全，查封、扣押或冻结被申请人安徽

夏禹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沃特玛电池有限公司名下价值 2,555,530.62元

的财产。

（二）近日，公司收到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送达的诉讼材料，诉讼事项的基

本情况如下：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东莞市昊通电子有限公司

被告：陕西坚瑞沃能股份有限公司

2、案由：票据付款请求权纠纷

3、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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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判令被告支付电子商业承兑汇票金额人民币（下同）73,436,568.86元

及利息（以 73,436,568.86元为计算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汇

票到期之日起计至法院判决确定清偿之日），暂计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为

639,330.02元；

（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以上合计 74,075,898.88元。

4、判决情况

已开庭，尚未判决。

（三）近日，公司收到深圳市坪山区人民法院送达的诉讼材料，诉讼事项的

基本情况如下：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深圳市爱比瑞塑胶模具有限公司

被告一：深圳市国顺源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二：陕西坚瑞沃能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三：深圳市沃特玛电池有限公司

被告四：周志超

被告五：新疆佰聚亿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被告六：新疆康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被告七：深圳市恒洲信投资有限公司

被告六：新疆康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2、案由：票据追索权纠纷、票据付款请求权纠纷、追收未缴出资纠纷、股

东出资纠纷

3、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一立即向原告支付票据人民币：342.543333万元。

（2）判令被告二对被告一的上述债务人民币 342.543333万元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

（3）判令被告四对被告一的上述债务人民币 342.543333万元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

（4）判令被告三对被告一的上述债务人民币 342.543333万元中的 5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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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5）判令被告一、二、三、四向原告支付利息，以人民币 342.543333万元

为基数（其中被告一、二、四以人民币 342.543333万元为基数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被告三以人民币 342.543333万元中的 50万元为基数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分

别从提示付款期限的第十天（其中票据号码：210258400220720170511083249333

的电子商业承兑汇票从 2018年 2月 4日起计算；票据号

230579101216120170929116037974和票据号码

230579101216120170929116038006的电子商业承兑汇票从 2018年 4月 9日起计

算；票据号码 230579101216120171129133399491、票据号码

230579101216120171129133399475和票据号码

230579101216120171129133399467的电子商业承兑汇票从 2018年 6月 9日起计

算；票据号码 230579101216120171228144142253的电子商业承兑汇票从 2018

年 7月 8日起计算；票据号码 230579101216120180131157005594的电子商业承

兑汇票从 2018年 8 月 10日起计算）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年利率 4.35%

计算至结清之日止。

（6）判令被告五、六、七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被告二拖欠原告的债务

在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7）由被告一、二、三、四、五、六、七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

4、判决情况

已开庭，尚未判决。

（四）近日，沃特玛收到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送达的诉讼材料，诉

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如下：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湖南中车时代电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一：郴州市沃福客运有限公司

被告二：舒城县万福客运有限公司

被告三：深圳市沃特玛电池有限公司

2、案由：买卖合同纠纷

3、诉讼请求：



5

（1）判令被告一、被告二立即向原告提交《车辆运营安排里程表》，按期

将车辆运营至 3万公里。

（2）判令被告一、被告二在车辆运营 3万公里前且在原告申报国补成功前

不得以转让、抵押、质押等方式处置车辆。

（3）判令被告三对被告一、被告二的履约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4）判令由告一、被告二、被告三共同连带承担本案的相关诉讼费用（包

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律师代理费等）。

4、判决情况

已开庭，尚未判决。

（五）近日，沃特玛收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送达的诉讼材料，诉讼事项的

基本情况如下：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翔龙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

被告一：深圳市沃特玛电池有限公司

被告二：陕西坚瑞沃能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三：李瑶

被告四：程玲志

2、案由：融资租赁合同纠纷

3、诉讼请求：

（ 1）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一于 2018 年 1 月 26 日签订的编号为

CSFG2018-ZL-SZ-0001的《融资租赁合同》。

（2）确认编号为 CSFG2018-ZL-SZ-0001《融资租赁合同》项下全部租赁物

为原告所有。

（3）判令被告一向原告返还编号为 CSFG2018-ZL-SZ-0001《融资租赁合同》

项下全部租赁物，返还产生的费用由被告一承担。

（4）判令被告一一次性向原告支付全部租金人民币 325,273,958.33元及名

义价款 100元，共计 325,274,058.33元。

（5）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以 325,274,058.33元为基数，按

每日万分之五计算，从起诉之日起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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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判令被告一支付自上述合同解除后至实际交还租赁物之日期间的使用

费，使用费标准参照租金标准支付。

（7）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律师费人民币 2,000,000元整。

（8）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诉讼财产保全投保费用人民币 163,718.89元。

（9）判令被告二、被告三、被告四对被告一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10）判令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所有费用由四被告承担。以上共计

327,437,777.22元。

4、判决情况

已开庭，尚未判决。

（六）近日，沃特玛收到广东省深圳市坪山区人民法院送达的诉讼材料，诉

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如下：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博野县宏伟钢材经销处

被告一：东莞市惠旺迪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二：付敏

被告三：深圳市沃特玛电池有限公司

2、案由：票据追索权纠纷

3、诉讼请求：

（1）判决被告深圳市沃特玛电池有限公司给付原告汇票金额 1,657,818元及

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票据到期日至给付之日止）。

（2）被告东莞市惠旺迪通讯科技有限公司、付敏对上述汇票款项的给付承

担保证责任。

（3）因本案诉讼发生的费用由被告承担。

4、判决情况

已开庭，尚未判决。

（七）近日，沃特玛收到广东省深圳市坪山区人民法院送达的诉讼材料，诉

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如下：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保定广源输送带制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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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一：深圳市宝顺达黏胶有限公司

被告二：胡灵敏

被告三：深圳市沃特玛电池有限公司

2、案由：票据追索权纠纷

3、诉讼请求：

（1）判决被告深圳市沃特玛电池有限公司给付原告汇票记载 148,294 元及

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票据到期日至给付之日止）。

（2）被告深圳市宝顺达黏胶有限公司、胡灵敏对上述汇票款项的给付承担

保证责任。

（3）因本案诉讼发生的费用由被告承担。

4、判决情况

已开庭，尚未判决。

（八）近日，沃特玛收到广东省深圳市坪山区人民法院送达的诉讼材料，诉

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如下：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保定广源输送带制造有限公司

被告一：泰兴市生华电池配件有限公司

被告二：张竹生

被告三：江西佳沃新能源有限公司

被告四：深圳市沃特玛电池有限公司

2、案由：票据追索权纠纷

3、诉讼请求：

（1）判决被告深圳市沃特玛电池有限公司给付原告汇票记载 782,000 元及

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票据到期日至给付之日止）。

（2）被告泰兴市生华电池配件有限公司、张竹生、江西佳沃新能源有限公

司对上述汇票款项的给付承担保证责任。

（3）因本案诉讼发生的费用由被告承担。

4、判决情况

已开庭，尚未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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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近日，沃特玛收到广东省深圳市坪山区人民法院送达的诉讼材料，诉

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如下：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保定广源输送带制造有限公司

被告一：泰兴市生华电池配件有限公司

被告二：张竹生

被告三：荆州市沃特玛电池有限公司

被告四：深圳市沃特玛电池有限公司

2、案由：票据追索权纠纷

3、诉讼请求：

（1）判决被告深圳市沃特玛电池有限公司给付原告汇票记载 2,419,100元及

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票据到期日至给付之日止）。

（2）被告张竹生、泰兴市生华电池配件有限公司、荆州市沃特玛电池有限

公司对上述汇票款项的给付承担保证责任。

（3）因本案诉讼发生的费用由被告承担。

4、判决情况

已开庭，尚未判决。

（十）近日，沃特玛收到广东省深圳市坪山区人民法院送达的诉讼材料，诉

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如下：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江苏高和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一：深圳新沃运力汽车有限公司

被告二：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三：聊城中通轻型客车有限公司

被告四：深圳市沃特玛电池有限公司

被告五：安徽沃特玛新能源电池有限公司

被告六：深圳市快充王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七：深圳市菊水皇家科技有限公司

2、案由：票据追索权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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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七被告一次性支付原告 500万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

款利率支付利息，从 2018年 7月 20日（汇票到期日）起至清偿之日止。

（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4、判决情况

已开庭，尚未判决。

（十一）近日，沃特玛收到广东省深圳市坪山区人民法院送达的诉讼材料，

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如下：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惠州乐庭电子线缆有限公司

被告一：深圳市沃特玛电池有限公司

被告二：陕西坚瑞沃能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三：深圳市博宏科技有限公司

2、案由：票据纠纷

3、诉讼请求：

（1）两被告连带支付原告商业汇票款 1,000,000元及利息（自 2018年 4月

30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企业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付。

暂计至 2018年 6月 22日，为 6,404元）。

（2）被告陕西坚瑞沃能股份有限公司对被告深圳市沃特玛电池有限公司上

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3）三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4、判决情况

已开庭，尚未判决。

（十二）近日，沃特玛收到广东省深圳市坪山区人民法院送达的诉讼材料，

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如下：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深圳市益安保理有限公司

被告一：深圳市沃特玛电池有限公司

被告二：唐山市沃特玛电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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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三：广东林一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案由：票据追索权纠纷

3、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一支付票号 210458400140120171218139050311的电子商业承

兑汇票金额人民币 296,678元，利息人民币 824.52元（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

从汇票到期日起暂计至 2018年 9月 24日，其后利息计至清偿为止）。

（2）判令被告一支付证明及通知书费用人民币 1,040元。

（3）判令被告二、被告三、被告四对被告一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4）判令四被告支付罚息 6,823.59元。

（5）判令四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以上诉求总金额 305,366.11元。

4、判决情况

已开庭，尚未判决。

（十三）近日，沃特玛收到广东省深圳市坪山区人民法院送达的诉讼材料，

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如下：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深圳市益安保理有限公司

被告一：深圳市沃特玛电池有限公司

被告二：临汾市沃特玛电池有限公司

被告三：深圳市欣迪盟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案由：票据追索权纠纷

3、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一支付票号 210258400220720170428081765221电子商业承兑

汇票金额人民币 800,268元，利息人民币 14,311.46元（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

率从汇票到期日起暂计至 2018年 9月 24日，其后利息计至清偿为止）。

（2）判令被告一支付证明及通知书费用人民币 1,040元。

（3）判令被告二、被告三、被告四对被告一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4）判令四被告支付罚息 118,439.66元。

（5）判令四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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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诉求总金额 934,059.12元。

4、判决情况

已开庭，尚未判决。

（十四）近日，沃特玛收到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送达的诉讼材料，诉讼事

项的基本情况如下：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深圳市锐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被告：深圳市沃特玛电池有限公司

2、案由：合同纠纷

3、诉讼请求：

（1）请求被告向原告支付合同款 3,782,475.9元及违约金 240,090.85元，共

计人民币 4,022,566.75元。

（2）本案全部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4、判决情况

已开庭，尚未判决。

（十五）近日，沃特玛收到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送达的诉讼材料，

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如下：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湖南中车时代电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一：舒城县万福客运有限公司

被告二：许昌市沃福客运有限公司

被告三：荆州市沃福客运有限公司

被告四：黄石市沃福客运有限公司

被告五：深圳市沃特玛电池有限公司

2、案由：买卖合同纠纷

3、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一与被告二、被告一与被告三、被告一与被告四之间的车辆

转售行为无效，被告二、被告三、被告四向被告一返还车辆。

（2）判令被告一立即向原告提交《车辆运营安排里程表》，按期将车辆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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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至 3万公里。

（3）判令被告一在车辆运营 3万公里前且在原告申报国补成功前不得以转

让、抵押、质押等方式处置车辆。

（4）判令被告五对被告一的履约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5）判令由所有被告共同连带承担本案的相关诉讼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

讼费、保全费、执行费、律师代理费等）。

4、判决情况

已开庭，尚未判决。

（十六）近日，沃特玛收到深圳市坪山区人民法院送达的诉讼材料，诉讼事

项的基本情况如下：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深圳市伟纳仕电气有限公司

被告一：深圳市沃特玛电池有限公司

被告二：郴州市沃特玛电池有限公司

被告三：安徽夏禹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四：深圳市恒跃机电实业有限公司

被告五：河北沃克曼数控机械有限公司

2、案由：票据纠纷

3、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票据金额 120,044元及利息（以 120,044元为基

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 2018年 4月 26日汇票到期之日起至判决生

效之日止计算）。

（2）依法判令其余四被告对被告一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3）依法判令五被告共同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4、判决情况

已开庭，尚未判决。

（十七）近日，公司收到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送达的诉讼材料，诉讼事项

的基本情况如下：

1、诉讼各方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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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深圳市永旭兴业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铜陵市沃特玛电池有限公司

2、案由：买卖合同纠纷

3、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人民币 14,178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 14,178

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 2018年 3月 1日起至实际清

偿之日止，暂计 200元）；

（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4、判决情况

已判决，判决如下：

被告铜陵市沃特玛电池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原告深

圳市永旭兴业科技有限公司货款 14,178元及违约金（以 14,178元为基数，按中

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 2018年 3月 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本案案件受理费 80元，由被告铜陵市沃特玛电池有限公司承担。本判决为

终审判决。

（十八）近日，公司收到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送达的诉讼材料，诉讼事项

的基本情况如下：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合肥艺光高分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一：陕西坚瑞沃能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二：深圳市国顺源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三：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科技路支行

2、案由：票据纠纷

3、诉讼请求：

（ 1）判令被告一陕西坚瑞沃能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原告票号为

230579101216120170929116037982的商业承兑汇票本金 50万元，及支付逾期付

款利息 7250 元（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到期日 2018年 3 月 29日起至 7

月 30日利息暂计算为四个月，还清全部拖欠款项本息之日止）。

（2）判令被告二作为商业电子承兑汇票的背书人对被告一的付款义务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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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带责任。

（3）判令被告三作为代理付款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4）本案诉讼费用由三被告共同承担。

4、判决情况

已判决，判决如下：

（1）被告坚瑞沃能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国顺源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向原告合肥艺光高分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支付票号为

230579101216120170929116037982 的商业承兑汇票本金 50 万元，以及支付自

2018年 3月 30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企业同期流动资金贷款

利率计算的利息。

（2）驳回原告合肥艺光高分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十九）近日，公司收到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送达的诉讼材料，诉讼事项

的基本情况如下：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深圳威铨电子有限公司

被告一：陕西坚瑞沃能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二：东莞市昊通电子有限公司

2、案由：票据追索权纠纷

3、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被告陕西坚瑞沃能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市昊通电子有限公司

共同支付原告票面金额 8,365,900.81元人民币及利息 17,946.58 元（利息自汇票

金额到期日即 2018年 6月 28日起至清偿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

率计算，暂计算止 2018年 7月 16日为 17,946.58元）。

（2）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

以上金额共计为 8,383,847.39元

4、判决情况

已判决，判决如下：

（1）被告陕西坚瑞沃能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深

圳威铨电子有限公司支付 230579101216120171228144141960 号商业汇票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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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65,900.81元，并支付相应利息（具体计算为：以 8,365,900.81元为基数，按

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从 2018年 6月 28日起算至实际付款之

日止）。

（2）被告东莞市昊通电子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截至目前，经统计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沃特玛作为被申请人涉及新增的仲裁案

件如下：

（一）近日，沃特玛收到深圳市坪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送达的仲裁

材料，仲裁案件的基本情况如下：

1、案件各方当事人：

申请人：唐丽霞等 23人

被申请人：深圳市沃特玛电池有限公司

2、案由：工资争议

3、申请人仲裁请求：

（1）请求被申请人支付唐丽霞等人 2018年 2月 1日至 2018年 3月 1日，

2018年 7月 1日至 2018年 11月 4日期间的工资人民币 915,294元；

（2）请求被申请人支付唐丽霞等人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人民币

874,850元；

（3）请求被申请人支付唐丽霞等人 2008 年 10 月 24 日至 2018 年 11 月 4

日未休年休假工资人民币 715,580元；

上述合计 2,505,724元。

4、裁决情况：

尚未裁决。

（二）近日，沃特玛收到深圳市坪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送达的仲裁

材料，仲裁案件的基本情况如下：

1、案件各方当事人：

申请人：蒋重九等 12人

被申请人：深圳市沃特玛电池有限公司

2、案由：工资争议



16

3、申请人仲裁请求：

（1）请求被申请人支付蒋重九等 12人 2018年 8月 1日至 2018年 11月 12

日期间的工资人民币 336,465元；

（2）请求被申请人支付蒋重九等 12人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人民

币 366,800元；

（3）请求被申请人支付蒋重九等 12人 2013年 4月 1日至 2018年 11月 12

日未休年休假工资人民币 252,961元；

上述合计 956,226元。

4、裁决情况：

尚未裁决。

（三）近日，沃特玛收到深圳市坪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送达的仲裁

材料，仲裁案件的基本情况如下：

1、案件各方当事人：

申请人：李军红等 25人

被申请人：深圳市沃特玛电池有限公司

2、案由：工资争议

3、申请人仲裁请求：

（1）请求被申请人支付李军红等 25人 2018年 8月 1日至 2018年 11月 14

日期间的工资人民币 777,793元；

（2）请求被申请人支付李军红等 25人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人民

币 952,700元；

（3）请求被申请人支付李军红等 25 人 2008 年 4 月 30 日至 2018 年 11 月

14日未休年休假工资人民币 477,814元；

上述合计 2,213,307元。

4、裁决情况：

尚未裁决。

二、前期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

案件 1的基本情况：陕西坚瑞沃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坚

瑞沃能”）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沃特玛电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沃特玛”）之前



17

收到河北省博野县人民法院送达的诉讼材料，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如下：因借款

合同纠纷，原告博野县宏伟钢材经销处向河北省博野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

判令被告深圳市翔讯通信科技有限公司给付原告借款本金 790,607元及利息（按

月利率 2%，其中 267,590元自 2017年 9月 20日起、523,017元自 2017年 11月

11日起至本息还清之日止）；判令被告周志昆对上述汇票款项的偿还承担连带

保证责任；判令被告深圳市沃特玛电池有限公司对上述承兑汇票款项的兑付承担

连带保证责任；判令因本案诉讼发生的费用由被告承担。

案件 1的进展情况：近日，沃特玛收到河北省博野县人民法院送《民事裁定

书》，法院裁定如下：

准予原告博野县宏伟钢材经销处撤诉。案件受理费 11,706元，减半收取 5,853

元，保全费 5,000元由原告博野县宏伟钢材经销处负担。

案件 2的基本情况：沃特玛于 2018年 4月 23日，收到河北省博野县人民法

院送达的诉讼材料，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如下：因民间借贷纠纷案，原告博野县

宏伟钢材经销处向河北省博野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沃特玛作为质押汇票的

付款人承担汇票兑付义务，涉案金额约 3,000,000元。

2018年 5月 23日，河北省博野县人民法院对此项民事纠纷案出具了民事判

决书，判决结果如下：（1）被告常州市环鑫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十

日内日支付原告借款本金 2,685,000元，并按月息 2%支付利息至还清之日止；（2）

被告姚科彦对以上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被告深圳市沃特玛电池有限公司

对本判决第一项借款本息按商业承兑票据记载的 300万元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

（4）被告李金花在未履行的认缴资金 400万元本息范围内对本判决第一项借款

本息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后续，沃特玛对本案判决有异议，向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

案件 2的进展情况：近日，沃特玛收到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

判决书》，法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 30,800元，由上诉人沃特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案件 3 的基本情况：沃特玛之前收到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送达的诉讼材

料，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如下：因买卖合同纠纷，原告深圳霸特尔防爆科技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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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向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沃特玛向原告支付拖欠货

款共计人民币 1,338,500元；判令被告沃特玛向原告支付占用上述货款的利息暂

计人民币 1,000元（以人民币 1,338,500元为基数，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 2018

年 4月 3日支付至上述款项偿清为止）；判令被告沃特玛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案件 3的进展情况：近日，沃特玛收到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法院裁定如下：准许原告深圳霸特尔防爆科技有限公司撤诉。案件受理费 16,856

元，法院减半收取 8,428元，由原告负担。

案件 4 的基本情况：沃特玛之前收到深圳市坪山区人民法院送达的诉讼材

料，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如下：因买卖合同纠纷，原告东莞市惠旺迪通讯科技有

限公司向深圳市坪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一沃特玛向原告支付货

款 10,100,122.23元及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逾期付款损失直至款项付清之

日止，自 2018 年 3 月 1 日起分别计算，暂计至 2018 年 4 月 30 日为 73,426.49

元；判令被告二坚瑞沃能就被告一应向原告所支付全部货款及逾期付款损失承担

连带责任；判令被告三铜陵市沃特玛电池有限公司就被告一应向原告所支付货款

中的 1,030,221.29元及该笔应付款项产生的逾期付款损失承担连带责任；判令被

告四临汾市沃特玛电池有限公司就被告一应向原告所支付货款中的 2,834,727.67

元及该笔应付款项产生的逾期付款损失承担连带责任；判令被告五十堰市沃特玛

电池有限公司就被告一应向原告所支付货款中的 989,017.84 元及该笔应付款项

产生的逾期付款损失承担连带责任；判令被告六唐山市沃特玛电池有限公司就被

告一应向原告所支付货款中的 256,968.00 元及该笔应付款项产生的逾期付款损

失承担连带责任；判令被告七郴州市沃特玛电池有限公司就被告一应向原告所支

付货款中的 1,481,393.01元及该笔应付款项产生的逾期付款损失承担连带责任；

判令被告三、被告四、被告五、被告六及被告七针对互负债务均承担连带责任；

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等必要费用。

案件 4的进展情况：近日，沃特玛收到深圳市坪山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法院裁定如下：

本案按原告东莞市惠旺迪通讯科技有限公司自动撤诉处理。

案件 5 的基本情况：沃特玛之前收到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送达的诉讼材

料，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如下：因融资租赁合同纠纷，原告海通恒信国际租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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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限公司向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沃特玛向原告支付《融

资租赁合同》（编号 KFL16100012-05）项下全部未付租金人民币 176,190 元；

判令沃特玛向原告支付逾期利息 50.34元（暂计算至 2018年 4月 3日，庭审之

日起之后的逾期利息以所欠租金金额人民币 176,190元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五计

算值实际支付之日止）；判令李瑶、深圳市民富沃能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对前两

项付款义务承担清偿责任；判令全部诉讼费用及保全费用由三位被告共同承担。

案件 5的进展情况：近日，沃特玛收到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法院判决如下：

（1）被告沃特玛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海通恒信国际租赁

股份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编号 KFL16100012-05）项下全部未付租金

176,190元；

（2）被告李瑶、被告深圳市民富沃能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对上述判决主文

第一项中确定的被告沃特玛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在承担了保证责任

后，有权在其承担的保证责任范围内向被告沃特玛追偿；

（3）对原告海通恒信国际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案件受理费 3,825元、财产保全费 1,401 元，二项共计 5,226 元，由原告负

担 2元，由被告沃特玛、李瑶、深圳市民富沃能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共同负担

5,224元。

案件 6 的基本情况：沃特玛之前收到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送达的诉讼材

料，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如下：因融资租赁合同纠纷，原告海通恒信国际租赁股

份有限公司向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沃特玛向原告支付《融

资租赁合同》（编号：KFL16100012-06）项下全部未付租金人民币 6,353,774元；

判令沃特玛向原告支付逾期利息 1,815.36元（暂计算至 2018年 4月 3日，庭审

之日起之后的逾期利息以所欠租金金额人民币 6,353,774元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

五计算值实际支付之日止）；判令李瑶、深圳市民富沃能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对

前两项付款义务承担清偿责任；判令全部诉讼费用及保全费用由三位被告共同承

担。以上共暂计 6,355,589.36元。

案件 6的进展情况：近日，沃特玛收到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法院判决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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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被告沃特玛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海通恒信国际租赁

股份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编号 KFL16100012-06）项下全部未付租金

6,353,774元；

（2）被告李瑶、被告深圳市民富沃能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对上述判决主文

第一项中确定的被告沃特玛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在承担了保证责任

后，有权在其承担的保证责任范围内向被告沃特玛追偿；

（3）对原告海通恒信国际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案件受理费 56,289元、财产保全费 5,000 元，二项共计 61,289 元，由原告

负担 18元，由被告沃特玛、李瑶、深圳市民富沃能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共同负

担 61,271元。

案件 7 的基本情况：沃特玛之前收到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送达的诉讼材

料，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如下：因融资租赁合同纠纷，原告海通恒信国际租赁股

份有限公司向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沃特玛向原告支付《融

资租赁合同》（编号：KFL16100012-01）项下全部未付租金人民币 44,749,991

元；判令沃特玛向原告支付至庭审之日至实际支付日的逾期利息（庭审之日起之

后的逾期利息以所欠租金金额人民币 44,749,991 元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五计算

值实际支付之日止）；判令李瑶、深圳市民富沃能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对前两项

付款义务承担清偿责任；判令全部诉讼费用及保全费用由三位被告共同承担。

案件 7的进展情况：近日，沃特玛收到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法院判决如下：

（1）被告沃特玛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海通恒信国际租赁

股份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编号：KFL16100012-01）项下全部未付租金

人民币 44,749,991元；

（2）被告李瑶、被告深圳市民富沃能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对上述判决主文

第一项中确定的被告沃特玛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在承担了保证责任

后，有权在其承担的保证责任范围内向被告沃特玛追偿；

（3）对原告海通恒信国际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案件受理费 265,550 元、财产保全费 5,000 元，二项共计 270,550元，由被

告沃特玛、李瑶、深圳市民富沃能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共同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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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 8 的基本情况：沃特玛之前收到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送达的诉讼材

料，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如下：因融资租赁合同纠纷，原告海通恒信国际租赁股

份有限公司向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沃特玛向原告支付《融

资租赁合同》（编号：KFL16100012-03）项下全部未付租金人民币 11,783,030

元；判令沃特玛向原告支付至庭审之日至实际支付日的逾期利息（庭审之日起之

后的逾期利息以所欠租金金额人民币 11,783,030 元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五计算

值实际支付之日止）；判令李瑶、深圳市民富沃能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对前两项

付款义务承担清偿责任；判令全部诉讼费用及保全费用由三位被告共同承担。

案件 8的进展情况：近日，沃特玛收到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法院判决如下：

（1）被告沃特玛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海通恒信国际租赁

股份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编号：KFL16100012-03）项下全部未付租金

人民币 11,783,030元；

（2）被告李瑶、被告深圳市民富沃能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对上述判决主文

第一项中确定的被告沃特玛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在承担了保证责任

后，有权在其承担的保证责任范围内向被告沃特玛追偿；

（3）对原告海通恒信国际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案件受理费 92,498元、财产保全费 5,000 元，二项共计 97,498 元，由被告

沃特玛、李瑶、深圳市民富沃能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共同负担。

案件 9 的基本情况：沃特玛之前收到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送达的诉讼材

料，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如下：因融资租赁合同纠纷，原告海通恒信国际租赁股

份有限公司向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沃特玛向原告支付《融

资租赁合同》（编号：KFL16100012-04）项下全部未付租金人民币 42,760,984

元；判令沃特玛向原告支付至庭审之日至实际支付日的逾期利息（庭审之日起之

后的逾期利息以所欠租金金额人民币 42,760,984 元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五计算

值实际支付之日止）；判令李瑶、深圳市民富沃能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对前两项

付款义务承担清偿责任；判令全部诉讼费用及保全费用由三位被告共同承担。

案件 9的进展情况：近日，沃特玛收到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法院判决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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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被告沃特玛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海通恒信国际租赁

股份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编号：KFL16100012-04）项下全部未付租金

人民币 42,760,984元；

（2）被告李瑶、被告深圳市民富沃能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对上述判决主文

第一项中确定的被告沃特玛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在承担了保证责任

后，有权在其承担的保证责任范围内向被告沃特玛追偿；

（3）对原告海通恒信国际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案件受理费 255,605 元、财产保全费 5,000 元，二项共计 260,605元，由被

告沃特玛、李瑶、深圳市民富沃能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共同负担。

案件 10的基本情况：沃特玛之前收到深圳市坪山区人民法院送达的诉讼材

料，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如下：因票据追索权纠纷，原告前海鼎利商业保理（深

圳）有限公司向深圳市坪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沃特玛及东莞市中浩

五金制品有限公司共同向原告支付汇票票据金额人民币 955,243元及利息（利息

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企业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自起诉之日起计至清偿之日

止）；判令本案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

案件 10的进展情况：近日，沃特玛收到深圳市坪山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

书》，法院裁定如下：

准许原告前海鼎利商业保理（深圳）有限公司撤回起诉。案件受理费 13,352

元（原告已预交），因本案原告撤诉减半收取 6,676元，由原告前海鼎利商业保

理（深圳）有限公司承担；案件保全费 5,00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前海鼎

利商业保理（深圳）有限公司承担。

案件 11的基本情况：沃特玛之前收到深圳市坪山区人民法院送达的诉讼材

料，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如下：因票据追索权纠纷，原告前海鼎利商业保理（深

圳）有限公司向深圳市坪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沃特玛、惠州市和信

达线路板有限公司、惠州市安弘电子有限公司共同向原告支付汇票票据金额人民

币 3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企业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自起

诉之日起计至清偿之日止）；判令本案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

案件 11的进展情况：近日，沃特玛收到深圳市坪山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

书》，法院裁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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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许原告前海鼎利商业保理（深圳）有限公司撤回起诉。案件受理费 5,800

元（原告已预交），因本案原告撤诉减半收取 2,900元，由原告前海鼎利商业保

理（深圳）有限公司承担；案件保全费 2,02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前海鼎

利商业保理（深圳）有限公司承担。

案件 12的基本情况：沃特玛之前收到深圳市坪山区人民法院送达的诉讼材

料，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如下：因票据追索权纠纷，原告前海鼎利商业保理（深

圳）有限公司向深圳市坪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沃特玛、郴州市沃特

玛电池有限公司、安徽夏禹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东莞市铭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共同向原告支付汇票票据金额人民币 646,757元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规

定的企业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自起诉之日起计至清偿之日止）；判令本案案件

受理费由被告承担。

案件 12的进展情况：近日，沃特玛收到深圳市坪山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

书》，法院裁定如下：

准许原告前海鼎利商业保理（深圳）有限公司撤回起诉。案件受理费 5,961

元（原告已预交），因本案原告撤诉减半收取 2,980.5元，由原告前海鼎利商业

保理（深圳）有限公司承担；案件保全费 2,074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前海

鼎利商业保理（深圳）有限公司承担。

案件 13的基本情况：沃特玛之前收到深圳市坪山区人民法院送达的诉讼材

料，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如下：因票据追索权纠纷，原告前海鼎利商业保理（深

圳）有限公司向深圳市坪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沃特玛、唐山市沃特

玛电池有限公司、深圳市富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深圳市祈虹昌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庭呈商贸有限公司、上海稀予商贸有限公司共同向原告支付汇票票据金额人

民币 53,726元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企业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

自起诉之日起计至清偿之日止）；判令本案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

案件 13的进展情况：近日，沃特玛收到深圳市坪山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

书》，法院裁定如下：

准许原告前海鼎利商业保理（深圳）有限公司撤回起诉。案件受理费 1,143

元（原告已预交），因本案原告撤诉减半收取 571.5元，由原告前海鼎利商业保

理（深圳）有限公司承担；案件保全费 557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前海鼎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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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保理（深圳）有限公司承担。

案件 14的基本情况：沃特玛之前收到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法院送达的诉讼材

料，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如下：因买卖合同纠纷，原告铜陵华弘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向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铜陵永利电子有限公司、十

堰市沃特玛电池有限公司、沃特玛立即连带支付原告票据 2,918,272元，并支付

自 2018年 1月 26日至判决确定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

算的利息；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案件 14的进展情况：近日，沃特玛收到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法院《民

事判决书》，法院判决如下：

被告铜陵永利电子有限公司，十堰市沃特玛电池有限公司，深圳市沃特玛电

池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连带支付原告票据款 2,918,272元，并支付自

2018年 1月 26日至判决确认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的贷款利率

计算利息。

案件受理费 30,146元，减半收取 15,073元，由三被告共同负担。

案件 15的基本情况：公司之前收到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送达的诉讼材料，

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如下：因票据纠纷，原告深圳市前海东康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向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公司支付票面总金额 300万元人民

币及利息 10,875元（自汇票到期日 2018年 4月 30日至起暂计至 2018年 5月 30

日至，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 4.35%计算），共计 3,010,875元人民币；

判令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财产保全费用 5,000元；判令公司承担请求被告承

担原告因纠纷产生的损失，包括差旅费和律师费 10万元。

案件 15的进展情况：近日，公司收到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法院判决如下：

（1）被告坚瑞沃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深圳市前海东康商

业保理有限公司票据号码为 2305791012161 20171030 12351726 6的商业承兑

汇票金额 3,000,000元，以及支付自 2018年 5月 1日至清偿之日止的利息（利息

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企业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算）。

（2）驳回原告深圳市前海东康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的企业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 31,929元、保全费 2,500元，均由被告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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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 16的基本情况：公司之前收到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送达的诉讼材料，

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如下：因票据纠纷，原告深圳市前海东康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向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公司支付票面总金额 10,295,572.37

元人民币及利息 37,321.45 元（自汇票到期日 2018 年 4 月 30 日起暂计至 2018

年 5月 30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 4.35%计算），共计 10,332,893.82

元人民币；判令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财产保全费用；判令公司承担请求被告

承担原告因纠纷产生的损失，包括差旅费和律师费。

案件 16的进展情况：近日，公司收到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法院判决如下：

（1）被告坚瑞沃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深圳市前海东康商

业保理有限公司票据号码为 2305791012161 20171030 12351726 0的商业承兑

汇票金额 3,000,000元，以及支付自 2018年 5月 1日至清偿之日止的利息（利息

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企业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算）。

（2）被告坚瑞沃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深圳市前海东康商

业保理有限公司票据号码为 2305791012161 20171030 12351739 5的商业承兑

汇票金额 500,000元，并支付自 2018年 4月 30日至清偿之日止的利息（基数为

500,000元，利率以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为准，不超过年利率

4.35%）。

（3）被告坚瑞沃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深圳市前海东康商

业保理有限公司票据号码为 2305791012161 20171030 12351723 3的商业承兑

汇票金额 500,000元，并支付自 2018年 4月 30日至清偿之日止的利息（基数为

500,000元，利率以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为准，不超过年利率

4.35%）。

（4）被告坚瑞沃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深圳市前海东康商

业保理有限公司票据号码为 2305791012161 20171030 12351720 7的商业承兑

汇票金额 295,572.37元，并支付自 2018年 4月 30日至清偿之日止的利息（基数

为 295,572.37元，利率以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为准，不超过年

利率 4.35%）。

（5）被告坚瑞沃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深圳市前海东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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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保理有限公司票据号码为 2305791012161 20171030 12351725 8的商业承兑

汇票金额 3,000,000元，并支付自 2018年 4月 30日至清偿之日止的利息（基数

为 3,000,000元，利率以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为准，不超过年

利率 4.35%）。

（6）被告坚瑞沃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深圳市前海东康商

业保理有限公司票据号码为 2305791012161 20171030 12351727 4的商业承兑

汇票金额 3,000,000元，以及支付自 2018年 5月 1日至清偿之日止的利息（利息

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企业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算）。

（7）驳回原告深圳市前海东康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的企业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 117,089元、保全费 7,443.91元，均由被告负担。

案件 17的基本情况：公司之前收到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送达的诉讼材料，

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如下：因票据付款请求权纠纷，原告杭州炬风贸易有限公司

向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公司支付票面金额 100万元人民币

及利息（自汇票到期日 2018年 3月 30日暂计至 2018年 5月 29日，共计 7,250

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年利率 4.35%计算）；请求由公司承担本案财产保

全费用 5,000元及诉讼费用；请求由公司承担原告因纠纷产生的损失，包括差旅

费 5,400元和律师费 40,000元；综上共计 1,057,650元。

案件 17的进展情况：近日，公司收到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法院判决如下：

（1）被告坚瑞沃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杭州炬风贸易有限

公司票据号码 230579101216120170929116086642的商业承兑汇票金额 1,000,000

元，以及支付自 2018年 3月 30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企业同

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算利息。

（2）驳回原告杭州炬风贸易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 14,319元、保全费 5000元，均由坚瑞沃能公司负担。

案件 18的基本情况：公司之前收到济南市章丘区人民法院送达的诉讼材料，

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如下：因票据纠纷，原告营口圣泉高科材料有限公司向济南

市章丘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公司向原告支付商业承兑汇票款 500,000

元及自 2018年 4月 3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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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判令深圳市国顺源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鑫腾飞绝缘材料有限公司、高阳

县兴达绝缘电器厂（普通合伙）、李红光、张建广、张建永、山东圣泉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对上述商业承兑汇票款 500,000元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判令涉

诉费用由各被告承担。

案件 18的进展情况：近日，公司收到济南市章丘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法院判决如下：

（1）被告坚瑞沃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偿付原告营口圣泉高科材料

有限公司兑汇票款 50万元及利息（利息自 2018年 5月 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以

5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2）被告深圳市鑫腾飞绝缘材料有限公司、高阳县兴达绝缘电器厂、山东

圣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3）如被告高阳县兴达绝缘电器厂不能清偿上述到期债务，被告李红光、

张建广、张建永对上述债务承担无限连带清偿责任。

案件受理费 8,800元，财产保全费 3,020元，由被告坚瑞沃能负担。

案件 19的基本情况：公司之前收到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诉讼材料，

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如下：因票据追索权纠纷，原告深圳威铨电子有限公司向西

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坚瑞沃能、东莞市昊通电子有限公司

共同支付原告票面金额 10,000,000元人民币及利息 21,452.05元（利息自汇票金

额到期日即 2018年 6月 28日起至清偿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

计算，暂计算至 2018年 7月 16日为 21,452.05元）；判令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

承担。以上金额合计为 10,021,452.05元。

案件 19的进展情况：近日，公司收到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法院判决如下：

（1）被告陕西坚瑞沃能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深

圳威铨电子有限公司支付汇票金额10,000,000元及利息（以10,000,000元为基数，

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从 2018年 6月 28日起算至实际付款

之日止）。

（2）被告东莞市昊通电子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案件受理费 81,929元，财产保全费 5,000元（威铨公司预交），由被告坚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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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能、东莞市昊通电子有限公司负担。

上述案件 1-19的基本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8年 6月 1日、2018年 7月 6日、

2018年 8月 6日、2018年 9月 3日、2018年 10月 10日及 2018年 11月 6日在

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

露的《陕西坚瑞沃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有关诉讼事项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105）《陕西坚瑞沃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有

关诉讼事项进展及新增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30）、《陕西坚瑞沃能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有关诉讼事项进展及新增诉讼、仲裁案件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8-140）、《陕西坚瑞沃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全资

子公司有关诉讼事项进展及新增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55）、《陕西

坚瑞沃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有关诉讼事项进展及新增诉讼、仲

裁案件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67）、《陕西坚瑞沃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

司及全资子公司新增诉讼事项及前期诉讼事项的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190）。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公司将依据上述案件 1-19及已判决案件所涉及的相关法律文件履行相应的

义务，预计将会对公司本期净利润产生不利影响。同时，公司、子公司沃特玛及

其下属子公司也面临上述其他新增诉讼、仲裁事项，但因上述诉讼、仲裁案件未

判决，所以相关诉讼、仲裁案件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尚具有不确定性，

最终实际影响需以法院判决为准。公司及子公司沃特玛将积极参加诉讼及仲裁，

紧密跟进诉讼、仲裁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同时也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河北省博野县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4、深圳市坪山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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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6、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7、深圳市坪山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8、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9、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10、济南市章丘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11、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特此公告。

陕西坚瑞沃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六日


